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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大学关于教职工绩效工资发放
若干具体问题处理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函〔2012〕
290 号）、《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人受处分工资待遇处

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2〕68 号）和《关于其他事

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》（鄂人社发

〔2012〕56 号）等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现就我校

教职工绩效工资发放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度考核等次绩效工资发放

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决定当年度的绩效工资发放额度。

（一）年度考核等次为优秀、合格者，绩效工资全额计发；

（二）年度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者，按当年标准扣发 3 个月

基础性绩效工资；

（三）年度考核等次为不合格者，按当年标准扣发全年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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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绩效工资。

二、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

各学院在制定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，应遵循以下原

则：

（一）综合考虑教师教学工作量、教学质量和科研业绩，并

根据职务和教学、科研工作量拉开差距，上下两级间的差距原则

上应控制在 1.1—1.2 之间；

（二）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若达到所在学院年平均工作量，其

奖励性绩效工资标准应不低于同级别其他人员；

（三）各学院党政领导中正职、副职（不含专职党政管理人

员）可按不超过本单位人均纯教学工作量 60%、50%的标准给予

补贴，但补贴后的实际工作总量（不含科研工作量）不能超过本

单位实际平均工作量的 140％。各学院专职党政领导干部的奖励

性绩效工资不得超过本学院高级职称人员（含正高、副高）的平

均数。在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前，各学院要将院领导班子成员的

分配金额报学校备案。

三、外出进修学习人员绩效工资发放

（一）学校派出短期（不超过 6 个月）进修、短期岗位培训

人员,派出期间基础性绩效工资按标准全额发放，奖励性绩效工

资据实发放；

（二）各类出国（境）人员，出国（境）期间的绩效工资发

放参照《湖北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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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；

（三）在职攻读硕士、博士人员中，除经学校同意第一学年

在外地攻读博士学位者外，都必须完成本职岗位全额工作量，按

全职在岗人员考核，并按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工资。

四、新入校教职工（含复薪人员）绩效工资发放

基础性绩效工资，上半月报到且上岗者，按当月基础性绩效

工资标准全额计发，下半月报到且上岗者，按当月基础性绩效工

资标准的 1／2 计发；未确定职级人员绩效工资发放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中，博士研究生毕业按专业技术十

级标准发放；硕士研究生毕业按专业技术十二级标准发放；大学

本科毕业生见习期满但无技术等级者，按专业技术十三级标准发

放；

（二）管理岗位人员中，博士研究生毕业按管理八级标准发

放；硕士研究生毕业、大学本科毕业生见习期满、大学专科毕业

生工作满 3 年、中专及高中毕业生工作满 5 年、其他工作满 10

年的一般干部，按管理九级标准发放；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一般干

部，按管理十级标准发放；

（三）工勤岗位人员按初级工标准发放。

五、机关“双肩挑”人员绩效工资发放

（一）基础性绩效工资在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中按“就

高”原则发放；

（二）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管理职务享受，若承担了少量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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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（每学期不超过 120 学时），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学院据

实计发。若占用上班时间，其按管理职务享受的奖励性绩效工资

按比例扣减。

六、非专任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绩效工资发放

因工作需要并经学校同意，管理和非教师专业技术岗位人员

承担一定教学任务的，课时绩效工资按标准计发，其每学期承担

的教学课时应控制在 100 学时以内，超出部分不计发课时绩效工

资。若占用上班时间，其奖励性绩效工资应按比例扣减。

七、职务、职称和岗位变动人员绩效工资发放

职务、职称和岗位变动人员的绩效工资从变动下月起按新的

岗位标准发放。

八、考勤绩效工资处理

考勤与绩效工资发放挂钩，具体发放办法参照学校现有考勤

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

九、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绩效工资处理

（一）党纪处分

1.受到警告处分的，每月扣发 500 元绩效工资，扣发 6 个月；

2.受到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的，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

次，按当年标准扣发全年基础性绩效工资。

（二）政纪处分

1.受到警告处分的，每月扣发 500 元绩效工资，扣发 6 个月；

2.受到记过处分的，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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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。基本合格的按当年标准扣发 3 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，不合格

的按当年标准扣发全年基础性绩效工资；

3.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处分的，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

格，按当年标准扣发全年基础性绩效工资。

（三）受到党纪处分同时又受到政纪处分的，按受党纪处分

的情况确定其年度考核等次，并按本通知绩效工资扣发标准执

行。

十、相关说明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学校原有规

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17 年 1 月 16 日

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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